
贵州省托育服务行业协会

关于印发《贵州省托育服务行业协会

标准制定程序》的通知

各分支机构、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深化团体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

（国发〔2015〕13号）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民政部关

于印发《团体标准管理规定》（国标委〔2019〕1号）的有

关规定，加强本协会标准化工作，现将《贵州省托育服务

行业协会标准制定程序》印发给各单位，请知悉。

附件：贵州省托育服务行业协会标准制定程序

贵州省托育服务行业协会

2024年3月13日



贵州省托育服务行业协会
标准制定程序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深化团体标准化工作改革

方案》的文件精神，规范贵州省托育服务行业协会团体标

准的制、修订程序，依据国家标准委民政部关于印发《团

体标准管理规定》的规定，制定本程序。

第二条 本程序规定了贵州省托育服务行业协会团体

标准（以下简称“团体标准”）的提案与立项、起草、征

求意见、审查、报批、编号与发布、复审、修改等标准制

修订的主要程序及要求。

第三条 协会的标准化工作，坚持公开公正、广泛开放、

公平透明、协商一致的原则，协会成员单位及合作单位均

可积极参与。

第二章 提案与立项

第四条 协会团体标准立项应以协会标准发展规划以

及行业需要为依据，能做到突出重点，满足需求。

第五条 根据协会实际需求，经过协会标准化工作领导

小组审议确定后，提出标准制定建议。

第六条 由团标委对团体标准项目建议书的内容进行

审查，审查通过，由团标委秘书处印发立项文件，并进行

公示。



第三章 起草

第七条 经批准立项的协会团体标准，应组建团体标准

起草组（以下简称“标准起草组”）。标准起草组采用开

放式原则组建，体现广泛的代表性。

第八条 标准起草组成立后，应制订工作计划，并报送

秘书处。并确定一名项目负责人，负责完成标准各阶段文

件的编写、修改，标准项目计划的进度控制，以及与其他

单位的沟通协调。

第九条 团体标准的编写参照GB/T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规定执行。

第十条 由标准化管理办公室组织相关部门起草人员，

并经调查研究、收集资料、综合分析后，编制标准征求意

见稿及标准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第四章 征求意见

第十一条 起草人员将协会标准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必要时）面向社会公开，并送相关部门征求意见，征求

意见时间为30天。起草人员根据反馈意见进行汇总、分析

综合后，提出协会标准送审稿、编制说明（必要时）和标

准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必要时）。

第十二条 秘书处汇总所征求得到的意见后，反馈给标

准起草组。标准起草组针对所征求得到的意见应逐条提出

处理意见，对未采纳或部分采纳的意见，须说明理由或依

据。秘书处将标准起草组的相关处理意见反馈给所提意见

方。



第十三条 标准起草组在对反馈意见做出认真处理和

协调的基础上，编制标准送审稿、编制说明。

第五章 审查

第十四条 标准化管理办公室组织有关专家和有关部

门的代表召开协会标准审定会议（也可采用函审形式），

参会人数必须是单数且一般不少与5人。

第十五条 审查意见原则上应协商一致。如需表决，需

获得参会委员四分之三以上赞成票方视为通过，起草人及

其所在单位的专家不能参加表决。

第十六条 会议审查时，在会审结束后应形成会议纪要，

并附参加审查会议的单位和人员名单。

第十七条 函审时，应写出函审结论表并附团体标准草

案投票单，有效回函中必须有四分之三以上同意方为通过。

第十八条 根据审查意见，送审稿审查可给出下列审查

结论∶

（一）重新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没有通过审查，返

回至征求意见阶段；

（二）重新审查。征求意见稿没有通过审查，由标准

起草组修改后，重新提请审查；

（三）建议终止项目。征求意见稿没有通过审查且发

现存在不宜进入报批阶段的因素，提出终止项目的建议，

报秘书处审核后，项目终止；

（四）进入报批。标委会秘书处将审查结果及征求意

见汇总表通知编写组，编写组依据审查结论，形成团体标



准报批稿，并将团体标准报批稿纸质材料报送标委会秘书

处。

第六章 报批、编号与发布

第十九条 起草人员根据审定意见，对标准及相关文件

修改后，填写标准报批报告，形成申报文件。申报文件经

标准化管理办公室核实，并在报批报告表上签字后报送标

准化工作领导小组批准。

第二十条 标准化管理办公室对通过批准的团体标准

进行编号，协会团体标准编号依次由团体标准代号（T/）、

社会团体代号（GZTY）、团体标准流水号（001）和年代号

（2024）组成。

示例：T/GZTY XXX -XXXX。

年代号

团体标准流水号

社会团体代号

团体标准代号

第二十一条 标准化管理办公室对协会标准按贵州省

托育服务行业协会标准编号方法进行统一编号后，起草协

会标准发布通知书，由标准化工作领导小组发布后实施。

第七章 复审与修订

第二十二条 标准化管理办公室对已满三年的协会标

准列入复审计划项目；经标准化管理办公室确认后列入复

审计划项目。



第二十三条 标准化管理办公室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

对协会标准进行复审。复审后，标准化管理办公室填写标

准复审报告，交标准化管理办公室负责人审核后，报送标

准化工作领导小组批准。

第二十四条 协会标准复审结果包括：确认有效、修改、

修订、废止四种。分别按下列情况处理：

（一）确认有效

标准内容不需要修改仍能满足使用要求时，应予以确

认继续有效，签发标准确认有效通知单。确认继续有效的

标准，不改变标准的顺序号和发布年号，仅在标准文本封

面的标准编号下面盖章。

（二）修改

1.对标准的条款或图表仅作少量的删除、补充和修正

的，应予以修改。由标准起草人员起草修改内容后交标准

化管理办公室核实，之后标准化管理办公室填写标准修改

通知单并报标准化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后实施。

2.对于“修改”的协会标准，其标准顺序号、发布年

号不变，将协会标准修改通知单贴在被修改标准的正文首

页前，并按标准修改通知单实施。当标准再版时，应按修

改后的内容印刷，并在前言中写明“已按第×号标准修改

通知单修改”。

（三）修订

（1）对标准的内容需要做较大修改才能满足使用要求

时，应予以修订。



（2）需要修订的协会标准应列入修订计划，修订程序

参照标准制定程序的规定。修订后的标准顺序号不变，仅

把发布年号改为新修订的发布年号。在封面标准编号的下

一行写上“代替”及原标准编号，并在前言中写明“本标

准于××××年××月第××次修订”。

（3）标准修订完毕后，签发标准发布通知书。

（四）废止

对不再适用的标准应予以废止，签发标准废止通知单。

由标准化管理办公室将废止的协会标准收回，收回后的协

会标准文本应在封面和首页盖上“××××年××月确认

废止”章。

第二十五条 标准复审后，由项目负责人提出标准复审

报告（内容包括∶复审简况、处理意见的依据、复审结果

综述等），并将复审材料报秘书处。

第二十六条 秘书处对复审材料审查并汇总后，在贵州

省托育服务行业协会官网及全国团体标准信息网进行标准

复审结果公示，公示期为15天。

第八章 标准实施

第二十七条 本协会团体标准为自愿性标准，行业内单

位或个人自愿采用。鼓励各类组织、企业或人员采用本协

会团体标准。

第二十八条 标准实施过程中，由标准化管理办公室组

织贯宣、推广，标准主要起草人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对协会标准中存在的问题，应向标准化工

作办公室反映。标准未经批准修改，仍按原标准执行。

第三十条 本协会对团体标准使用情况进行监督，鼓励

各类社会组织和第三方机构对团体标准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第九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团体标准由贵州省托育服务行业协会负

责出版发行。版权、使用权和销售权均归贵州省托育服务

行业协会所有。

第三十二条 本程序由贵州省托育服务行业协会负责

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程序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